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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加强乡镇、村成人学校建设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市县教育大会和市郊区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促进延庆县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统筹教育资源，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首都教育发展战略，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和《北京市进一步加强郊区农村教育工作的意见》，结合我县实际，就乡镇、村成人学校建设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乡镇、村成人学校建设工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增强对此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农村成人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教育，对农村人才培养、提高农民素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各级政府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把农村成人教育工作做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纳入县、乡镇、村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布局中，优先发展，并切实抓好实施。

二、乡镇成人学校性质

乡镇成人学校是由县乡镇政府主办，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和综合性办学实体，挂靠在乡镇中学，待遇参照初级中学标准执行。

目前全县15个乡镇都建有乡镇成人学校，但均未独立设置，各乡镇政府要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校址，也可利用闲置的原中小学校舍，也可与中学一址两校设置成人学校。

村成人学校建设要因地制宜，建成适合农民学习和发展的终身教育基地，可与村支部、村委会办公合用房屋作为办学场地，也可利用闲置的原小学校舍，或与小学一址两校设置成人学校。

三、任务

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农民进行初级、中级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市场营销、经济管理知识的培训；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卫生和健康教育、人口教育、环境保护教育、社区教育、文明生活教育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和科技示范活动。

四、学校人员配置

乡镇成人学校的干部教师，从全县中小学、成人学校的教师队伍中选派，增编不增人。

1. 乡镇成人学校设校长1人，由挂靠的乡镇中学校长或乡镇教育助理副职兼任；专职教师和管理人员2－4人，选聘兼职教师若干人。

2. 村校由村干部指派1名责任心和组织能力强的干部专门负责。

五、管理

根据县教育大会印发的《延庆县乡镇人民政府依法管理教育工作职责》，乡镇政府负责领导和管理本乡镇的成人教育工作。根据本乡镇实际情况，配备1—2名懂教育能胜任工作的人员作为乡镇教育助理或干事，负责处理和协调乡镇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学前教育等日常工作，配备2人的可指定其中1人专门负责成人教育工作。

乡镇教育助理和干事从教育系统择优选派，不占乡镇政府编制，工资和人事关系留在原单位，工资由原单位支付，由县教委为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酌情增加编制。

乡镇教育助理根据原任职情况可享受初级中学或小学校长待遇，副职享受副校长待遇。乡镇教育助理和干事参与教育系统考核及评先奖励晋级等管理体系。

六、经费

乡镇成人学校的人头费、办公费、培训办学经费由县财政负责，每年县财政要保证一定数量的办学经费。乡镇政府要补充一定数量的办学培训经费，保证培训工作顺利进行。

七、教学设备

1. 学校场地、校舍及环境建设，由乡镇政府解决。

2. 学校基本办学设备、办公用品、课桌凳、图书资料等，由县财政和乡镇政府共同解决。

3. 远程教育和多媒体教室设备设施，由市教委和市财政解决。

八、培训任务

按照北京市乡（镇）、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办学基本条件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五年三月
PAGE  
1

